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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学院教职工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教职工管理，鲜明业绩导向，推动学院向

上向好发展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

办法。

一、管理监督

（一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不忘立德树人初心，牢记为

党育人、为国育才使命，展现新时代学院教师的责任担当。

（二）为人师表，师德优良，职称评审、职务晋升、年

度考核、评优评奖等实行师德师风失范“一票否决”。

（三）爱岗敬业，关爱师生，顾大局，讲奉献，积极主

动完成工作任务。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工作安排，或没有完成

教学、管理等基本工作量的，年度考核不得评为“优秀”等

次。

（四）根据教学安排需要，对拟安排或已安排网教、辅

修专业教学任务的教师，不愿承担教学任务的，年终分配扣

发学院网教、辅修专业人均绩效的 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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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按时参加学院教职工大会。年度设全勤奖，每人

每年 1000 元。除因病假、丧假、婚假等特殊情况外，因私

请假或无故缺席每次扣 100 元，扣完为止（若全年均未参加，

则不发全勤奖）。

（六）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。做好重要文件、资料

等保管存档；加强办公室、实验室安全管理，落实“谁使用

谁负责”的安全责任。

二、考核奖励

（七）参照学校年终考核办法，组织开展教职工、系室

主任年终述职考评工作，按照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

格等次进行测评，以此作为年终评定等次的重要依据。

（八）建立健全教职工年终考核激励制度，年度考核按

20%比例推荐评选校级优秀，同时按 20%比例推荐评选院级优

秀，院级优秀个人奖励 400 元。

（九）按 20%比例评选优秀系室主任。年终测评优秀率

不低于 70%、不合格率不高于 30%，且系室工作成效显著的，

可申报优秀系室主任。获评优秀系室主任，每人奖励 1000

元。

（十）教职工年度业绩总分排名前五名、正常上班年度

业绩计分较上年度增长排名前三的，年终绩效调节分别给予

1000 元的奖励，两个排名不重复奖励。

（十一）学院每年预算 5 万元用于毕业生就业工作奖励。



毕业班班主任完成学校就业目标的，经学院审核，普通就业

按 40 元/人、升学（考研、出国、保研）按 80 元/人对班主

任进行奖励，超出目标签约率，每增加 1 人再奖励 100 元；

系室完成就业目标的，升学（考研、出国、保研）按 30 元/

人对系主任进行奖励。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

其他参与人员根据工作量大小给予奖励，具体金额由学院党

政联席会讨论确定。

（十二）根据班主任实际完成工作情况及学生评议满意

率等，每年按班主任总数的 25%综合评定院级优秀班主任，

每人奖励 1000 元。

（十三）师生撰写的新闻稿件，发表在校园网首页置顶

150 元/篇，首页新闻 100 元/篇，媒体视角 50 元/篇；发表

在校外省级以上重要媒体 200 元/篇。

三、人事事务

（十四）关心关爱困难教职工，重要节假日、生病住院

等走访慰问教职工，并给予适当的慰问。

（十五）教职工因病因事须履行请假手续，请假 3 天以

下的报分管联系院领导同意，3 天以上的报学院院长或党委

书记同意。请假不得影响正常工作。

（十六）教职工外出进修、攻读学位、离岗创业等，需

提前安排好教学、科研等工作，在征求系室意见后，书面向

学院提出申请，经学院研究后报学校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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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遵循教师统筹使用、教学任务统筹安排的原则，

坚持目标导向、需求导向、业绩导向相统一，鲜明师德优良、

业绩优先的导向，综合教师个人实际，稳步做好成都教学部

教师的选派与调配工作。

四、其他

（十八）其他未尽事宜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等形式，由

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。

（十九）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负责解释。

原《人文学院教职工管理办法（一）》、《人文学院教职工

管理办法（二）》同时废止。

人文学院

2020 年 9 月 23 日

人文学院行政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24 日印发


